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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19年3月12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与会的各位董事

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并参与表决董事12名，会议由董事长覃

伟中先生主持。 参会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白玉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http:

//www.sse.com.cn）的《中油工程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临 2019-003）。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赵玉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http:

//www.sse.com.cn）的《中油工程关于聘任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公告》（临2019-00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穆秀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http:

//www.sse.com.cn）的《中油工程关于聘任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公告》（临2019-004）。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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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覃伟中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覃伟中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长职务，辞职后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相关职务。

2019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选举白玉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覃伟中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及其他职务期间，以勤勉、敬业的工作态度，忠实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公司

董事会对覃伟中先生的辛勤工作以及为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意见》。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附：白玉光先生简历

白玉光，男，1965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7月参加工作，高级工程师，天津大学工业催化专业

毕业，硕士研究生、工学硕士。 曾任锦西炼油化工总厂副厂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规划计划部副总经

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工程建设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

石油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止目前，白玉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339� � �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编号：临2019-004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总经理白玉光先生、财务总监刘

雅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职。白玉光先生辞职后仍担任公司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相关职务，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选举担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公司党

委书记；刘雅伟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白玉光先生担任总经理和刘雅伟先生担任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 经营发展等方

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19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赵玉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

后），聘任穆秀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意见》。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附：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赵玉建先生

赵玉建，男，1964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8月参加工作，教授级高级政工师，西南石油学院石

油与天然气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工学硕士。曾任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分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分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局）执行董事、总经理（局长）、党委副书记。 现任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赵玉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穆秀平女士

穆秀平，女，1974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97年7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会计师，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ACCA），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机关财务处副处长、财务报告处处长、副总会计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股份公司）财务部副

总会计师，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

截止目前，穆秀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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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可以使用任一时

点最高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委托商业银行进行固定收

益类或承诺保本的投资理财，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此议案于2018年4月25日在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刊登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5）。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伟徽高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徽新材”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

000万元购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0天

（挂钩汇率）”理财产品，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0天（挂钩汇率）

2、产品期限：90天

3、预期年化收益率：4.1%-4.2%

4、产品收益计算日：2019年03月15日

5、产品到期日：2019年06月13日

6、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5,000万元

7、资金来源：伟徽新材闲置自有资金

8、伟徽新材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政策风险：本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

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2）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如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

能面临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3）信息传递风险：客户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站（www.bankcomm.com，下同）或到银行营业网点

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客户应根据本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

息。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并影响

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4） 最差可能情况： 客户投资本产品可以获得银行提供的本金完全保证， 若汇率观察日EUR/USD

（欧元/美元，下同）汇率定盘价不高于收益起算日（产品成立且成功扣划客户认购资金的，以产品成立日

作为收益起算日，下同）EUR/USD汇率初始价1000BP，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为低端收益

率，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客户应得收益。

（5）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

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

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

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

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因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前解除产品协议，并将发

生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后剩余的客户产品资金划付至客户结算账户。

2、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公司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盈亏情况、风险控制情况和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投资理财，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资

金管理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签约方 产品名称

资金来

源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投资

收益（元）

民生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

自有资

金

4,000

2018

年

3

月

30

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

是

498,630.14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自有资

金

500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8

年

7

月

2

日

是

16,657.53

浦发银行 财富班车

S21

自有资

金

800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21

日

是

17,950.68

浦发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固定持有

期产品

自有资

金

4,000

2018

年

6

月

29

日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是

538,666.67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自有资

金

500

2018

年

7

月

6

日

2018

年

8

月

6

日

是

15,924.66

浦发银行 财富班车

S21

自有资

金

1,000

2018

年

7

月

10

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

是

21,863.01

浦发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18JG1979

期

自有资

金

4,000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9

年

01

月

10

日

是

370,000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

91

天（挂钩人

民币黄金）

自有资

金

5,000

2018

年

12

月

12

日

2019

年

03

月

13

日

是

511,095.89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

19JG0163

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自有资

金

4,000

2019

年

1

月

11

日

2019

年

04

月

11

日

否 一一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定制

01

自有资

金

5,000 2019

年

01

月

18

日

2019

年

04

月

24

日

否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ST冠福 公告编号：2019-074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14:5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开发区深圳大道108号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9:30-11:

30，13:00-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15:00至

2019年3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48人，代表股份709,219,

8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633,836,290股）的比例为26.9273%，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

股份697,076,2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26.4662%；（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人，代表股份12,143,5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611%；（3）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44人，代表股份15,620,2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931%。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相关董事处理因控股股东违规事项涉及公司相关案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709,160,8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反对59,003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61,27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3%；反对59,00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石首）有限公司为能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709,089,0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6%；反对109,403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弃权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489,47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26%；反对109,40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4%；弃权21,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0%。

3、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

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709,105,4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14,403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505,87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76%；反对114,40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不超

过6,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09,105,4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14,4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505,87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76%；反对114,40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浩律师、蒋慧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303� � �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19-024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股东收益，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3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

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31日和2018年11月2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 ）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及附件，委托民生银行对公司23,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理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

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上述理财产品中的其中一笔已于2019年3月14日到期，到期金额为10,000万元。 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

1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720,000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已将本金及收益划转至募集资

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13,000万元（不含公告提

交日购买的理财金额）。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03� � � �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19-025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股东收益，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3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

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一、本次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订了《中国

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合同》、《中国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书》及附件，委托民生银行对公司7,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理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人 产品代码

/

名称

产品类

型

金 额 期 限

预 期

收益（

%

）

投资范围

1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挂钩美元利率型

结构性产品

保本

7,000

2019

年

3

月

15

日

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4.15%

与

USD3M-

LIBOR

挂钩的

金融衍生品交

易

合计

7,00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受托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理财产品的管理，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

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2、公司财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在每季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

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正常运行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次）。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9-15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9年3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

2019年3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3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陈红浪女士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7日发布（公告编号：

2019-07），并于2019年3月13日发布了《关于召开第六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14）。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98,657,6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1,484,352股的16.679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98,378,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632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人共8人， 代表股份278,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1%。

4.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26,604,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9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6,325,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07％。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三项议案。 会议以网络投票和现场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表决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方式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逐一投票表决：

1.选举陈红浪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00,7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347,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3%。

选举结果：通过。

2.选举陈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9,2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5,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1%。

选举结果：通过。

3.选举何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61,3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0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7,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1%。

选举结果：通过。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虞孟良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对他在担任非独立董事期

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虞孟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 名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股）

虞孟良

0

虞孟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即不存在离任后六个月之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的承诺。

（二）表决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方式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逐一投票表决：

1.选举朱厚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9,4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5,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9%。

选举结果：通过。

2.选举陈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8,5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9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5,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7%。

选举结果：通过。

3.选举陈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607,8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54,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9%。

选举结果：通过。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杨天均先生、冀延松先生、林枭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对他

们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上述离任独立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 名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股）

杨天均

0

冀延松

0

林 枭

0

上述离任独立董事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即不存在离任后六个月之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的承诺。

（三）表决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计投票方式对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了逐一投票表决：

1.选举王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8,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9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5,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4%。

选举结果：通过。

2.选举郑宏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8,6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9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5,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1%。

选举结果：通过。

3.选举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8,5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9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505,0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7%。

选举结果：通过。

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张维东先生、潘焕奎先生、孙昌平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监

事会对他们在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上述离任非职工代表监事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 名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股）

张维东

0

潘焕奎

0

孙昌平

0

上述离任非职工代表监事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即不存在离任后六个月之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的承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钟振宇、张伟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第六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以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以上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十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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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和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和

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其中1名董事和4名监事需由职工代表担任，由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工会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公司工会组织和召集，于2018年10月12日组织

召开四川美丰工会第十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二届二次职代会， 经职工代表民主选举， 选举杨德奎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选举王琦翔先生、陈荣江先生、郑定

华女士、张胜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将与公司第六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和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和第九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杨德奎，男，汉族，1970年8月生，中共党员，历任四川美丰射洪分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党群工作部主任、纪委副书记，现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射洪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杨德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郑定华，女，1967年生，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党群办主

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能源办主办、人事部副经理。现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郑定华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陈荣江，男，1968年生，中共党员，历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投资发展部经理，贵州

美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四川美丰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四

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荣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王琦翔，男，1986年生，中共党员，历任四川华星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党政办公室副主任、主

任，市场销售科长，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现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纪委副书记、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王琦翔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张胜，男，1985年生，中共党员。 历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肥分公司尿素车间总控操作工、四川

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攀西办事处销售员、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科员、四川美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经济研究院主办。 现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张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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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9年3月12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117�号），公司就问询函所涉及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问询函所述问题作如下答复：

2019年03月05日， 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发布公司参股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

项。 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核实并说明在所属网站发布相关内容的决策程序，并说明未以公告形式在指定媒体披露上述内容

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相关规定。

答复：

（1）关于互动易平台回复的决策程序的说明

2019年3月5日，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咨询公司通过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原点正则” ）间接参股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北人” ）的情

况。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互动易” ）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及第六

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指派和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负责处理 ‘互动易’ 的投资者问题回复

……” 、“如无特殊原因，上市公司原则上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答复‘互动易’上的投资者提问……” 。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严格遵循该文件的要求，在向投资部核实并查阅了江苏北人披露的公开信息后，当天作出回

复。

（2）关于公司未以公告形式披露间接参股江苏北人的行为未违反相关规定的说明

2016年10月9日、2016年10月27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投资设立原点正则。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0月11日披露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体” ）的《关于拟参与设立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2017年3月3日， 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参与设立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

的规定，原点正则投资江苏北人的行为不属于公司须以临时公告披露的范围。

公司在后续半年报、年报中披露了对原点正则的参投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8月26日、2018年

4月26日、2018年8月4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 《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

告》）。 截至2018年6月底，公司实际出资2,800.00万元，持有原点正则3.96%股份。

鉴于公司通过原点正则间接参股江苏北人且持股比例较低，公司判断该事项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七章、第九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五章要求的披露标准。 公司未以公告形式披露上述事项的行为未违反相关规定。

2、结合目前公司参股情况，说明上述投资行为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

险。

答复：

截至2018年6月底，公司实际出资2,800.00万元，持有原点正则3.96%股份。

据公开信息，原点正则于2017年、2018年分别参与了江苏北人的两轮融资，截至2018年10月25日，原点

正则持有江苏北人3.07%股份（具体内容详见江苏北人2017年4月21日、2018年10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

鉴于公司通过原点正则间接参股江苏北人且持股比例较低， 该投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当

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5%以上股东未来六个月内是否有减持计划，如有，请说明减

持计划内容。

答复：

公司向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朱吉满先生、王东绪先生、刁秀强先生、刘月寅女士、监事王禹先生、高级

管理人员张大勇先生发出问询函，经核实，上述人员未来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向持股5%以上股东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誉衡集团” ）、YU� � HENG��

INTERNATIONAL� � INVESTMENTS� � CORPORATION（以下简称“誉衡国际” ）发出问询函，经核实，

誉衡集团及誉衡国际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2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

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可能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 目前，誉衡集团及誉衡国际正与质权人积

极沟通协商，尽快化解平仓风险，但不排除未来六个月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再次遭遇被动减持的风险。

4、请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在互动易平台上披露该信息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的情形。

答复：

2019年3月5日， 投资者在互动易上咨询：“请问贵公司是否通过苏州工业园区原点贰浩创业投资企业

间接参股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2019年3月5日， 公司作出如下答复：“2016年公司以LP身份参投了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参与了

江苏北人D轮和E轮融资。 ”

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披露的信息是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的如实答复，披露内容真实、准确，不存在主动

迎合市场热点的情形。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报表

截止时间

：

2019

年

3

月

15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设立

时间

管理人 托管人

未经审计

单位拟

分配收益

1 505888 嘉实元和 11, 587, 980, 361.79 1.1588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基金

规模


